
大渡口区财政局2025年财会监督

检查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财政部令第10号）等规定，财政部门实施财会监督是贯彻落实财税政策、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政改革和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促进我区财政监管工作提质增效，区财政局拟于近期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开展2025年财会监督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检查对象

202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单位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平安社区
	15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大渡口区委老干部局

	2
	沪汉社区
	16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大渡口区委员会

	3
	新一社区
	17
	重庆市大渡口区妇女联合会

	4
	锁口丘社区
	18
	重庆市大渡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5
	翠园社区
	19
	重庆市大渡口区统计局

	6
	光冶社区
	20
	重庆市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7
	百花社区
	21
	重庆市大渡口区科学技术局

	8
	葛老溪社区
	22
	重庆市大渡口区应急管理局

	9
	创新社区
	23
	重庆市大渡口区交通局

	10
	新工社区
	24
	重庆市大渡口区民政局

	11
	锦霞社区
	25
	重庆市大渡口区残疾人联合会

	12
	九宫庙街道
	26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13
	新山村街道
	27
	中共重庆市大渡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14
	义渡人力资源公司
	
	


 202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重点项目检查单位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重庆市第九十五初级中学校
	3
	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红旭小学校

	2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4
	重庆市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二、检查内容和重点

对15个行政事业单位和1个国有企业开展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其中：对1个国有企业重点关注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和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政策执行情况；对4个行政事业单位开展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和重点项目检查；对11个社区开展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上述检查如有必要，可以追溯至以往年度，或者延伸检查其他单位。
三、工作纪律

检查人员在检查期间应严格遵守以下工作纪律：

（一）不准由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报销或补贴住宿、餐饮、交通、通讯、医疗等费用。

（二）不准接受被检查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礼金，或未经批准通过授课等方式获取报酬。

（三）不准参加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安排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

（四）不准利用检查工作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内部信息谋取利益。

（五）不准利用检查职权干预被检查单位依法管理的资金、资产、资源的审批或分配使用。

（六）不准向被检查单位推销商品和介绍业务。

（七）不准接受被检查单位和个人请托干预检查工作。

（八）不准向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提出任何与检查工作无关的要求。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干部群众提供被检查单位涉及财政违法、违规行为的线索，并对财政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廉政纪律情况进行监督。

联系电话：68173307  68082250

派驻纪检组电话：68535286

联系地址：大渡口区行政中心大楼三楼南307室

重庆市大渡口区财政局

2025年9月1日



